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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女职工王某某2016年3月21日入

职北京某有限公司， 双方签订了劳动
合同，工资为每月3500元，合同履行期
限至2017年3月20日。 王某某于2016年
12月1日开始休产假至2017年5月7日，
5月8日回公司工作。产假之后，北京某
有限公司未与她续签劳动合同。 2017
年6月12日起，王某某因身体原因开始
休病假，并分别于6月12日、7月12日连
续两次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书请病
假，每次休一月。 公司未支付其工资。

2017年7月11日， 王某某两次申请仲
裁，要求确认其与公司2016年3月21日
至2018年3月20日存在劳动关系，并要
求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未签订劳动
合同双倍补偿金等共计四万余元。

北京某有限公司称， 王某某休产
假已明显超出国家法律政策规定，严
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所以公司与
其解除了劳动合同。 公司与申请人的
劳动合同至其哺乳期结束终止， 不存
在续签问题，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

据仲裁委查明，至庭审之日，公司
没通知王某某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自2016年3月21

日至2017年12月1日王某某与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公司支付王某某2017年6
月和7月工资共计3300余元，以及2017
年8月至9月11日病假工资2000余元。

案件评析：
根据法律， 女职工在劳动合同履

行期间生育、哺乳的，用人单位不得终
止或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生产、哺乳
期间劳动合同期满的， 需自然延续劳

动合同至“三期”期满。本案中，王某某
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7年3月20日，因
她于2016年12月1日生育，合同依法应
续延至2017年12月1日。 因此，仲裁委
确认2016年3月21日至2017年12月1日
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虽然， 法律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
未续签劳动合同而继续用工的需支付
双倍工资。但本案中，王某某与单位未
续签劳动合同是因为合同依法续延，
在续延期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须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因此，公司不应支付
未签订劳动合同产生的双倍工资。

“三期” 女职工劳动合同到期应依法续延 推荐单位： 石景山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黄宁

基本案情：
孔某2013年入职了一家建设公

司，在食堂担任面点师，与单位签订了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2017年6月26
日，孔某分娩。 产假之后，单位以其产
假期满未上班属于旷工为由， 解除劳
动合同。孔某提出劳动仲裁，要求单位
支付产假后到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
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公
司称， 孔某产假期间是2017年4月1日
至8月23日。产假之后其一直没有来单

位上班，因此构成旷工。 孔某称，她在
2017年6月26日至11月1日休产假。 产
假期间及产假后， 多次要求回公司上
班，但是遭到公司的拒绝。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孔某提交
了录音证据。 录音内容是2018年5月3
日， 孔某去公司人事部询问自己工作
岗位什么时候给安排的事。 其中部分
内容为： 孔某称自己一直等着单位跟
她联系何时上班， 但一直没有得到消
息。 公司的李经理表示孔某不用来上
班了。孔某称“像我这样，生完小孩，就

等于我一生孩子，公司就不用我了？ ”
李经理答复：“你生完孩子上什么班？ ”

处理结果：
仲裁委支持了孔某的请求， 裁决

单位支付工资8400元、赔偿31500元。

案件评析：
女职工孔某休完产假后多次通过

电话或找单位面谈要求上班 ， 单位
让她回去等消息。因其有证据证明系
单位原因造成待岗，故仲裁胜诉。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保
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 除不适合妇女
的工作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
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
标准。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凡
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单位， 不得拒绝
招收女职工，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
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
劳动合同。 本案中的单位在女工怀孕
生育后不恢复其工作岗位， 并以旷工
为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赔偿。

单位拒绝产妇回来工作 被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推荐单位： 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夏瑞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26日，王某入职北京市

某公司，担任网络编辑。 2018年4月初
王某怀孕，于2018年4月19日以诊断怀
孕为由请病假一天。 2018年4月26日，
北京市某公司以王某在试用期期间不
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将其辞退。 2018年5
月4日王某向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的仲裁请求。 2018年7月26日，房山
区仲裁委作出某公司与王某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的裁决。合同继续履行后，单
位一直拖欠王某工资。 2018年9月4日，
就拖欠工资一事， 王某向房山区仲裁
委申请仲裁。

处理结果：
双方经调解达成北京市某公司向

王某支付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9月

29日工资20000元的协议。

案件评析：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5条规

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
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
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本案中王某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她与北京市某
公司之间依然有劳动关系。 公司应当
支付其劳动报酬，不得拖欠工资。

处于怀孕、产期、哺乳期期间的女
职工依法受到保护。 企业应当依法保
障三期女职工权益。 本案中北京市某
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孕期女职工王某的
合法权益， 经过仲裁员与律师的耐心
讲解， 北京市某公司了解到现行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 意识到其行为侵犯
了王某的合法权益， 所以最终与王某
达成了向其支付2018年5月4日至2018
年9月29日工资20000元的协议。

孕妇在试用期被辞退 单位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推荐单位： 门头沟区总工会 调解员： 李静

基本案情：
2017年6月10日，梁某入职北京某

置业有限公司，担任客服专员职务。因
北京某置业有限公司未按法律规定给
予梁某哺乳期待遇，梁某于2018年8月
20日向北京市门头沟区劳动争议调解
委员会申请调解，申请事项为：要求北
京某置业有限公司自2018年9月1日至
2018年10月4日期间， 每日给予1个小
时的哺乳时间。

处理结果：
门头沟区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经与北京某置业有限公司沟通，
告知其相关法律规定后， 北京某置业
有限公司同意给予梁某哺乳期待遇，
自2018年9月1日至2018年10月4日期
间，每日给予1小时的哺乳时间。

案件评析：
因女职工生理特点的特殊性， 享

受 “三期” 待遇， 女职工 “三期 ”
即孕期、 产期、 哺乳期。 《女职工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指出， 对哺乳未满
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
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用
人 单 位 应 当 在 每 天 的 劳 动 时 间 内
为 哺 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
间； 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
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 而
且 ，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

根据女职工的需要， 建立女职工卫生
室、 孕妇休息室、 哺乳室等设施， 妥
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生、 哺乳方面
的困难。

本案中， 梁某是 “三期” 中的哺
乳期女职工， 北京某置业有限公司违
反法律规定， 损害了梁某的 “三期”
权益。 调解员经过与用人单位进行普
法工作后， 用人单位予以配合， 使得
本案顺利结案， 女职工梁某的合法权
益得到了保护。

用人单位应保障女职工哺乳时间 推荐单位： 门头沟区总工会 调解员： 王涛

基本案情：
胡某为某商场网络部员工 ，2018

年5月14日入职，2018年8月中旬查出
怀孕。 胡某称，因孕初期身体不适，她
致电部门领导请假。休息一周后，单位
领导打电话询问身体情况如何， 是否
可以回去上班。 胡某告知身体仍然不
适， 领导电话告知身体恢复后再去上
班即可。 2018年10月16日，胡某回到单
位上班， 领导告知其没有提交请假手
续，且其岗位已经新招人员，现在已没

有胡某的岗位。胡某认为，休息已经和
领导进行电话请假， 现单位无故解除
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依据， 胡某多次与
单位协商未果， 向房山区工会法律援
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中心
依法受理申请， 并指派律师为胡某提
供法律援助。

单位称胡某是其下属公司网络部
门招聘的志愿者， 与该公司不存在劳
动关系。 胡某存在未依法履行请假手
续，存在旷工的事实，单位不同意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处理结果：
为避免诉累及诉讼风险， 经仲裁

庭调解，单位同意给付胡某8000元。

案件评析：
对于“三期”女工，是不是单位不

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呢？ 答案是否定
的。 如果其违反《劳动合同法》第39条
中规定，单位依然可以行使解除权。

本案中， 胡某怀孕后仅通过电话
进行请假，单位又对此事进行挑剔。为

防范这种法律风险， 员工在请假时应
向单位提交诊断证明、 假条， 如果患
病、孕期不适等确实需要休息，应向单
位履行书面的请假手续，而不是“说一
声”就完事了。 如果单位不收假条，可
进行邮寄送达。

对用人单位来说， 应当给予孕期
或患病员工更多的帮助和温暖， 如果
遇到请假手续不规范的情况， 要及时
告知纠正， 而不是趁其不备解除其劳
动合同。因为，该行为一旦被认定为违
法解除，单位可能会承担更大的损失。

孕妇请假不规范被指旷工 工会助其获赔 推荐单位： 房山区总工会 案件代理人： 温正

基本案情：
王某某于2017年8月入职北京某

公司，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月工资
2550元， 公司为其缴纳了社会保险。
2017年9月，王某某被派遣到某幼儿园
担任教师。 2018年3月，王某某怀孕，但
有先兆流产迹象， 遵医嘱需要卧床休
息。王某某向幼儿园请休病假。经20多

天休养，王某某上班时被告知，公司已
派遣新的人员到岗上班， 幼儿园没有
她的岗位了。她找到公司，公司表示要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不同意她上班。王
某某因此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幼儿园
支付2018年5月工资2550元，并继续履
行劳动合同。

公司表示， 王某某怀孕会影响日
后的工作， 所以才提前解除了与她之

间的劳动合同。某幼儿园认为，王某某
是劳务派遣用工， 理应由公司负责赔
偿、安排工作。

处理结果：
经过仲裁员与调解员努力， 公司

与王某某达成调解协议： 公司不与王
某某解除劳动合同， 并向其支付相应
报酬。

案件评析：
本案就是一起典型的女职工怀孕

后， 用人单位单方面无故解除劳动合
同引发的纠纷。 虽然王某某是劳务派
遣工， 但法律赋予她的权利理应受到
保护。经过调解，公司继续履行与王某
某的劳动合同， 王某某也接受调解结
果，最终实现了案结事了。

劳务派遣女员工权益受保护 不能因怀孕解除合同 推荐单位： 平谷区总工会 调解员： 韩俊

５

６

７

８

９

1０


